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張福田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梁鈺府律師

            陳俊愷律師

被      告  余笠緣  

            張少甫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護錄  

上列被告余

笠緣及張少

甫之複代理

人及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被      告  鍾翠霞  

            張嘉宏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及

下一人之法

定代理人    張福專  

追加  被告  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

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

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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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少甫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

擔百分之七，由被告張嘉宏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

帶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

第1項為：「㈠被告張護錄應將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

稱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㈡被告余笠

緣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

少甫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

張福專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

告鍾翠霞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

被告張嘉宏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

㈦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讚億公司）

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㈧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

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㈨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科公

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㈩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具狀

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被告余笠緣、被告張福專、

被告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

原告。㈡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㈢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㈣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㈤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三第154-155

頁)，又於112年8月23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三)狀

追加聲明：「確認被告張少甫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

股權不存在。確認被告張嘉宏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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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不存在。」(見本院卷三第309-310頁)，復於112年9月1

5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更正附表)暨準備(四)狀更正附表

如本判決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三第325-326頁)，再於112年10

月6日具狀追加森科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三第431-432頁)，

並於1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時更正聲明為：「㈠被告張護

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

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㈡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

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張嘉宏對

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㈣被告張

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張

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

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就聲明

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

四第109-110頁)，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變更及追加均係基於就

原告所主張其就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份與本件自然人被

告間有成立借名契約之同一事實，原告訴之變更及追加合於

前揭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應予准許。

　㈡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

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

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裁判意

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唯一出資者，並

就與森科公司84年5月29日前所發行印製股票上載之記名股

東有借名關係，又就原告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森科公司股

東名簿上記載各持有1200股公司股份其股東權不存在一節，

為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所否認，應認原告主

觀上法律地位不安定，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就本

件確認之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說

明。

貳、實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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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60年欲創業成立永和昌機械廠，並開始轉型生產推台

鋸，生意開始發展，原告嗣後欲拓展事業規模，然因囿於當

時法令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須達一定之人數始能設立，故原告

與其他生意上夥伴，於69年1月16日共同出資設立森科公

司，轉而生產雙面刨木機，原始股東為原告、訴外人陳耀

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並由

陳耀堂擔任負責人。

　㈡70年2月18日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退出經營，原告

接手時，係以永和昌機械廠2台自動鉋木機作為森科公司營

運之用，經營權轉讓時，原告以當時名下之臺中縣○○鄉○

○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

○路000巷0000號建物提供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並

向該行借款，借得之200萬元用於出資收購上開其他原始股

東之股票，並因宥於當時公司法令，股份有限公司需7人始

能成立，為了湊足人數，原告就找自家父母、兄弟姐妹作為

借名股東，除原告外，其餘人別均無實際出資記錄。

　㈢原告收購森科公司股份後，於74年7月1日因公司規模擴大，

原告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案，且因原告父親張阿森死亡、由

原告繼承其股份，原告並使配偶張劉琴擔任公司董事之一，

而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其餘各人無

實際出資，股東名冊上所載之各人登記股數係原告與記帳士

討論而得。

　㈣森科公司於78年5月25日因業務需要而增資，公司此次所增

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另減少董事人數，78年7月1

7日股東會決議由原告、被告張護錄(原名張福祿)、被告張

福專擔任董事，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由原告擔任董事長。

　㈤森科公司又於84年3月23日決議增資，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

均是由原告所出資，並由原告擔任董事長，嗣後係張護錄、

張福專向原告開口要求「3人股數要一樣多、其親屬要佔

股」，故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原告再將監察人吳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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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股份一分為三，將吳志軒股份分給張護錄、張福專、李張

碧霞，而張護錄之配偶即被告余笠緣(原名余雪燕)、張護錄

之子即被告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即被告鍾翠霞、張福專之

子即被告張嘉宏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之一，惟上開各人包含

原告之子在內，對於森科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

　㈥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印製有實體股票，其中關於張護

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之紙本股票均如附表所示，上

開記載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及鍾翠霞等4人(下稱張護錄

等4人)為森科公司股東之股票，其股份實際上均為原告所出

資。

　㈦至於雖森科公司於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張少甫、張

嘉宏各為持有1200股股份數之股東，然因森科公司為有發行

實體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而張少甫、張嘉宏均未經受背書

轉讓而取得股票，張少甫、張嘉宏並未合法取得森科公司股

份。

　㈧至於讚億公司係原告於100年9月7日申請設立，由原告與記

帳士汪玉華討論後由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原告之子張勝

彥擔任股東，103年時經記帳士汪玉華告知因監察人若兼任

公司職位不能加保勞保，日後恐有退休金爭議，故改由張護

錄之子張少甫擔任監察人且登記為股東一職。而設立讚億公

司之全部資金，係由原告一人出資，各名義股東對於讚億公

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所登記股份，亦係原告指示

記帳士汪玉華辦理。

　㈨綜上，因原告為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實際出資者，原告並

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張

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以口頭方

式，於各次股份變動或設立登記時成立借名契約，原告為借

名人，原告謹以本件起訴狀終止與上開之人間之借名契約，

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

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張護錄、張

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返還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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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並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

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

　㈩並聲明：⒈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

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⒉確認被告張

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⒊

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

不存在。⒋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

予原告。⒌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

予原告。⒍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

予原告。⒎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護錄、余笠緣、張少甫、張福專、鍾翠霞、張嘉宏部分：

　⒈原告與張福專、張護錄為兄弟，早年由訴外人張碧霞借得7

萬元購買機台後，先以訴外人張福吉名義成立明輝工業社，

此後張家人同居共財，一同經營工廠。嗣後因張福吉退出自

力營生，才改以原告名義成立永和昌機械廠。於68年間，因

同行邀約，遂以原告名義投資森科公司，並於69年間以原告

名義購買當時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70年

間並收購森科公司股份由張家人共同經營。

　⒉張福專提供自己名下之臺中市○○區○○○段○○○段00地

號土地及同段之348建號建物作為森科公司之擔保品，足見

張福專有提供其名下之不動產，為森科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

之借款作為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被告共同經營

之企業，張福專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

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

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福專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

董事甚明。

　⒊張護錄以自己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及44

6建號建物為森科公司債務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

張護錄共同經營之企業，張護錄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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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

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護錄確實為森

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⒋讚億公司係森科公司為便於將木工機械出口至大陸所設立的

子公司，資金均係出自於森科公司，森科公司之創設、經營

已如前述，絕非原告個人之獨資所有。

　⒌至於就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

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部分，答辯內容與下列追

加被告森科公司之答辯相同等語，資為抗辯。

　⒍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部分：

　⒈森科公司歷次之股權變動均依公司法規定，登記於公司股東

名簿，並依法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臺中市政府呈報且奉核准在案。森科公

司股東名簿上所登錄之股東權數，依法有據，基於信賴保護

原則，股東權利依法即應獲法律保障，豈容原告否認。

　⒉森科公司原依90年11月23日以前的公司法規定有印製公司股

票。其後，由於公司法90年修法，經濟部依據公司法第161

條之1規定，於90年11月23日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

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

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

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

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

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因此，森科公司順應時勢於99年、

105年及111年3次股權變動，都依新法規定將股權變動及股

東名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在案，也委由會計師將公司股權變

動依法陳報國稅局，不再使用股票背書轉讓或製發新股票移

轉股權。

　⒊原告自78年至111年2月17日擔任森科公司董事長。原告訴求

已廢棄多年不用的森科公司股票仍然有效，並且，主張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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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張嘉宏於105年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之股權不存

在。然而，105年張少甫、張嘉宏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

股權時，訴外人即原告之二兒子張瑋華亦同時取得森科公司

600股之股權，都是由原告以森科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向主

管機關及國稅局所申報，當時森科公司都未製發新股票給新

股東張少甫、張嘉宏、張瑋華，也不是以股票背書轉讓方式

辦理股權移轉。再者，更早在99年訴外人即原告張福田大兒

子張勝彥取得森科公司1050股之股權時，也没有取得森科公

司實體記名股票。再再證明，森科公司早已因應公司法修法

及90年11月23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之規定，

廢除記名股票，不再使用了。

　⒋綜前所述，森科公司歷年股權變動及轉讓均依相法令辦理，

並經報請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核定在案。豈有，原告之兒子張

勝彥、張瑋華取得森科公司股權有效，而張少甫、張嘉宏取

得森科公司股權卻無效之理。原告主張，於法無據等語資為

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0-113頁)：

　㈠張阿森及陳金鳳共生有七名子女，分別為長女徐張碧蓮、長

男張福吉、次男即原告張福田、次女李張碧霞、三男即張護

錄（原名張福祿）、四男張福義及五男即張福專；原告張福

田之配偶為張劉琴、兒子為張勝彥及張瑋華；張護錄之配偶

為余笠緣( 原名余雪燕) 、兒子為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為

鍾翠霞、兒子為張嘉宏。

　㈡依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提出予臺灣省政

府及臺中市政府之股東名簿所記載，森科公司自設立後至今

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如下：

　⒈森科公司於69年1月16日經核准設立，設立前於籌備階段公

司名稱經數度變更，發起人會曾陸續討論以龍門機械股份有

限公司、龍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上岡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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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最終申請以森科公司

為名稱獲准設立。設立時資本總額為200萬元，股份總數200

0股、每股1000元，股東包含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

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

　⒉70年2月間，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祿持

有320股、張福義持有280股、陳金鳳持有280股、張福專持

有280股、張阿森持有280股、徐張碧蓮持有280股、原告張

福田持有280股。

　⒊74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6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

36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600股，於74年8月辦理上開增資

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錄持有620股

(增加持有300股)、張福專860股(增加持有580股)、余笠緣

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張劉琴持有300股(為該次新

增股東)、徐張碧蓮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李張碧霞

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原告張福田560股(增加持有28

0股)。

　⒋78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64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

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10

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64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

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2500股(增加持

有1940股)、張護錄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880股)、張福專持

有1500股(增加持有640股)、吳志軒持有1500股(為該次新增

股東)、余笠緣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張劉琴持有10

00股(增加持有700股)、鍾翠霞持有1000股(為該次新增股

東)。

　⒌84年4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50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

申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

25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萬50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

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

(增加持有3900股)、張護錄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

張福專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吳志軒持有435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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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持有28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

張劉琴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增

加持有850股)。

　⒍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

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

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

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目前均為原

告所持有。

　⒎森科公司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及持股數分別

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張少甫持有1200股、張護錄持

有4800股、張福專持有4800股、張勝彥持有1050股、余笠緣

持有1850股、張劉琴持有12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張嘉

宏持有1200股、張瑋華持有600股。

　⒏森科公司111年7月15日股東名簿記載就股東及持股數有變

動，張護錄及張福專各持有之股份數均由4800股變更為3800

股，另增加一名股東高榮彬，其持股數為2000股，其餘股東

及持股數之記載均不變。

　㈢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60萬

元，已發行股份總數60股，每股1000元，設立時股東及持股

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勝彥均各持有15股；

於103年3月6日後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

護錄及張少甫均各持有15股；讚億公司並未印製股票。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3頁)：

　㈠原告主張與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及鍾翠霞等人(下稱張

護錄等4人)，就張護錄等四人於84年4月間之前所持有之森

科公司股份(下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

以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

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有無理

由？

　㈡原告主張與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就張護錄、張福

專告張少甫等人於讚億公司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股份(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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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間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

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

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將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讚億公司

股份返還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森科公司有印製發行紙本股票，張少甫及張嘉宏均

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紙本股票，茲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

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有無理

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

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主張借名登記契約

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主張森科

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票及股份均為其單獨出資取得或出資設

立，系爭森科公司股份係借名在張護錄等4人，系爭讚億公

司股份係借名登記在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等人，既為被

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所主張其單獨出資取得或設立森科公

司、讚億公司，且與被告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系爭讚億公

司股份達成借名合意等事實，負舉證之責，先予敘明。

　㈡原告並未舉證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等4人

成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

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

讓予原告等語，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70年2月18日向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

取得渠等股票之對價，係原告以名下臺中縣○○鄉○○段00

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

巷0000號建物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借款取得之200

萬元云云。然，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係於70年2月間由

原始設立股東即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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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變更為原告與張護祿、張福

專、訴外人張福義、陳金鳳、張阿森、徐張碧蓮等人(見不

爭執事項㈡⒈⒉)，而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與建築改良物抵

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等文件(見本院卷一第457

-463頁)，原告係於70年8月間始以上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以擔保「森科公司」向該行之

借款債務，是以上開股份移轉及借款之時間有相當落差，實

難據此認定原告確有出資全數價款以受讓取得原由陳耀堂、

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所持有

之森科公司股份。

　⒉至於就森科公司於74年7月間辦理增資160萬元部分(見不爭

執事項㈡⒊)，原告全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次增資之股款

為原告所實際出資。

　⒊又就森科公司於78年7月間辦理增資64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

事項㈡⒋)，原告係主張依森科公司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

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於78年6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本院卷

三第13頁)可知，森科公司於78年7月之增資款640萬元，實

際係森科公司先提領出，被告並未出資云云。惟查，依原告

此論述，亦僅能認為該次增資款，實際上係自森科公司之銀

行帳戶領出款項後再以增資款名義於同日回存至同一銀行帳

戶，亦無法認定該次增資款為「原告」所出資。

　⒋再者就森科公司於84年4月間辦理增資1500萬元部分(見不爭

執事項㈡⒌)，原告主張該次增資之資金來源，係原告先自

森科公司名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

帳戶，於84年4月8日轉帳支取850萬元，分為兩筆款項，第1

筆轉入至名義為實際由原告所使用之張護錄名義世華聯合商

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480萬

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460萬元，第2筆轉

入至原告配偶張劉琴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

0000000帳號帳號37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

現金505萬元，原告後再將上述領出之460萬、505萬，再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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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告自原告之銀行帳戶現金提領之475萬元，及自有現金6

0萬元，共計1500萬，於84年4月10日分三筆金額390萬元、5

70萬元、540萬元現金存入森科公司帳戶作為增資款等語。

經查，原告上開所述業據原告提出森科公司、張護錄、張劉

琴及原告等帳戶名義人之上開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摺內頁

為證，且張護錄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

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47-155頁、本院卷一第181頁），

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然查，依原告上開主張，該次增資

款其中至少有830萬元出自於森科公司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

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計算式：460萬元+370萬元

=830萬元)，原告就該次增資款至多僅以自有資金670萬元為

出資(計算式：1500萬元-830萬元=670萬元)，而參諸該84年

4月間之森科公司增資，每股1000元，原告增加持有3900

股、原告配偶劉張琴增加持有850股、訴外人吳志軒增加持

有2850股，共計增加持有760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⒌)，此部

分增資款為760萬元，即縱不計入該次增資張護錄、張福

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資款部分，僅就原告、劉張琴及吳

志軒之增資股數，原告僅證明實際以自有資金出資670萬

元，則原告實難以上開證據證明，就該次增資中張護錄、張

福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加股數，其增資股款為原告所出

資。

　⒌基上，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就森科公司自70年2月至84年4月間

歷次變更股東、變更股東持股數、辦理增資，其相關之取得

股份價款、增資股款均為原告一人所實際出資，更未證明就

歷次之股東及持股數變更，有與張護錄等4人達成借名契約

之意思表示合致，則原告主張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

股票有借名契約存在，並不可採，原告依民法第541條及第1

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應背書轉讓

予原告，更無理由。

　㈢原告並未舉證就被告張護錄、被告張福專及被告張少甫所持

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與被告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成立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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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

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將渠等

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無理

由：

　⒈就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設立登記之實收資本額，原告主

張係於100年9月1日由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

帳號帳戶提領現金30萬元，及自原告實際管理之張福專名義

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30萬元後，

存入60萬元至讚億公司籌備處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

0帳號帳戶等語。原告上開主張業據提出上開銀行帳戶之交

易明細、存摺內頁及讚億公司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為證(見

本院卷二第277-284頁)，且張福專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

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

為真。

　⒉惟就一般常情而言，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通常以自己名義

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反之，如以他人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

（即股東）時，則當事人間應有其他目的，或因親情或感情

上之贈與、或為財產管理之便利，或為脫法等，因人而異。

此一目的，關乎當事人成立者，究係「贈與」、「信託」或

「借名登記」契約？抑或其他，概不能以他人名義登記之事

實，即可證明或推論有「借名」關係。本件原告所舉上揭事

證僅足證明於100年9月14日讚億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張

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股份數其股款係由原告提領現金

繳納之事實，然因原告出資，而將股份登記在張福專、張護

錄名下原因不一，未必即係借名登記，則上揭事證對於張福

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是否借名登記乙情，

並未能有所證明。再者，依上開事證亦無從證明後續自張勝

彥取得15股讚億公司股份之張少甫與原告間有何借名登記契

約之事實。

　⒊基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就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名下各

15股之讚億公司股份，各與上開三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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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

條等規定，請求上開三人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

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並不可採。

　㈣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

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記名股

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

　⒉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

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

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

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見不爭執事項

㈡⒍)。復依森科公司84年3月23日修訂、105年6月23日修訂

之章程，其第6條規定：「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

人以上簽名蓋章編號……發行之。」、第8條規定：「股份

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連同由轉

讓人背書之股票向本公司申請過戶，……」(見本院卷三第3

38、347頁)。

　⒊是依上開公司法規定及森科公司章程規定，森科公司確有發

行記名股票，則就森科公司股份轉讓，應由記名股票上之記

名股東以「背書轉讓」方式將該股票權利移轉予被背書人方

生股份轉讓之效力。

　⒋查依張少甫及張嘉宏之答辯，其等並未爭執並未以背書轉讓

方式取得森科公司股票，而僅抗辯相關之股東名簿登記為合

法有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355頁)，則應可認定張少甫

及張嘉宏就其自105年6月27日後在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

所登記記載各持有1200股股份，其二人並未經背書轉讓而取

得相對應持股數之森科公司記名股票，依上揭規定張少甫及

張嘉宏並未取得森科公司之股份，則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

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均為1200股之股權不

存在等語，當有理由。

　⒌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雖辯稱：經濟部依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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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61條之1規定，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

「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

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

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

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

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是森科公司自99年後之股權變動均

僅有就股東名簿為變更登記而不再使用股票云云。

　⒍惟，公司法第161條之1係規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達經濟

部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強制發行股票，如未達一定數額

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是對於未達一

定數額者，首應依公司之章程規定為準，而依上所述，森科

公司之章程迄今仍規定公司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原告主張森

科公司之股東股份轉讓須依背書轉讓方式為之，實屬有據，

被告及追加被告上開所辯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

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請求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

應將各登記之讚億公司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於森科公司

登記股份各1200股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

上開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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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張福田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梁鈺府律師
            陳俊愷律師
被      告  余笠緣  
            張少甫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護錄  
上列被告余
笠緣及張少
甫之複代理
人及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被      告  鍾翠霞  
            張嘉宏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及
下一人之法
定代理人    張福專  
追加  被告  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少甫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七，由被告張嘉宏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㈠被告張護錄應將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㈡被告余笠緣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少甫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張福專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鍾翠霞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嘉宏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㈧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㈨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科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㈩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被告余笠緣、被告張福專、被告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㈡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三第154-155頁)，又於112年8月23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三)狀追加聲明：「確認被告張少甫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確認被告張嘉宏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見本院卷三第309-310頁)，復於112年9月15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更正附表)暨準備(四)狀更正附表如本判決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三第325-326頁)，再於112年10月6日具狀追加森科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三第431-432頁)，並於1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時更正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㈡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㈣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09-110頁)，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變更及追加均係基於就原告所主張其就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份與本件自然人被告間有成立借名契約之同一事實，原告訴之變更及追加合於前揭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應予准許。
　㈡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唯一出資者，並就與森科公司84年5月29日前所發行印製股票上載之記名股東有借名關係，又就原告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記載各持有1200股公司股份其股東權不存在一節，為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所否認，應認原告主觀上法律地位不安定，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就本件確認之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60年欲創業成立永和昌機械廠，並開始轉型生產推台鋸，生意開始發展，原告嗣後欲拓展事業規模，然因囿於當時法令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須達一定之人數始能設立，故原告與其他生意上夥伴，於69年1月16日共同出資設立森科公司，轉而生產雙面刨木機，原始股東為原告、訴外人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並由陳耀堂擔任負責人。
　㈡70年2月18日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退出經營，原告接手時，係以永和昌機械廠2台自動鉋木機作為森科公司營運之用，經營權轉讓時，原告以當時名下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0000號建物提供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並向該行借款，借得之200萬元用於出資收購上開其他原始股東之股票，並因宥於當時公司法令，股份有限公司需7人始能成立，為了湊足人數，原告就找自家父母、兄弟姐妹作為借名股東，除原告外，其餘人別均無實際出資記錄。
　㈢原告收購森科公司股份後，於74年7月1日因公司規模擴大，原告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案，且因原告父親張阿森死亡、由原告繼承其股份，原告並使配偶張劉琴擔任公司董事之一，而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其餘各人無實際出資，股東名冊上所載之各人登記股數係原告與記帳士討論而得。
　㈣森科公司於78年5月25日因業務需要而增資，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另減少董事人數，78年7月17日股東會決議由原告、被告張護錄(原名張福祿)、被告張福專擔任董事，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由原告擔任董事長。
　㈤森科公司又於84年3月23日決議增資，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並由原告擔任董事長，嗣後係張護錄、張福專向原告開口要求「3人股數要一樣多、其親屬要佔股」，故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原告再將監察人吳志軒股份一分為三，將吳志軒股份分給張護錄、張福專、李張碧霞，而張護錄之配偶即被告余笠緣(原名余雪燕)、張護錄之子即被告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即被告鍾翠霞、張福專之子即被告張嘉宏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之一，惟上開各人包含原告之子在內，對於森科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
　㈥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印製有實體股票，其中關於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之紙本股票均如附表所示，上開記載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及鍾翠霞等4人(下稱張護錄等4人)為森科公司股東之股票，其股份實際上均為原告所出資。
　㈦至於雖森科公司於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張少甫、張嘉宏各為持有1200股股份數之股東，然因森科公司為有發行實體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而張少甫、張嘉宏均未經受背書轉讓而取得股票，張少甫、張嘉宏並未合法取得森科公司股份。
　㈧至於讚億公司係原告於100年9月7日申請設立，由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由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原告之子張勝彥擔任股東，103年時經記帳士汪玉華告知因監察人若兼任公司職位不能加保勞保，日後恐有退休金爭議，故改由張護錄之子張少甫擔任監察人且登記為股東一職。而設立讚億公司之全部資金，係由原告一人出資，各名義股東對於讚億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所登記股份，亦係原告指示記帳士汪玉華辦理。
　㈨綜上，因原告為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實際出資者，原告並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以口頭方式，於各次股份變動或設立登記時成立借名契約，原告為借名人，原告謹以本件起訴狀終止與上開之人間之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
　㈩並聲明：⒈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⒉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⒊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⒋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⒌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⒍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⒎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護錄、余笠緣、張少甫、張福專、鍾翠霞、張嘉宏部分：
　⒈原告與張福專、張護錄為兄弟，早年由訴外人張碧霞借得7萬元購買機台後，先以訴外人張福吉名義成立明輝工業社，此後張家人同居共財，一同經營工廠。嗣後因張福吉退出自力營生，才改以原告名義成立永和昌機械廠。於68年間，因同行邀約，遂以原告名義投資森科公司，並於69年間以原告名義購買當時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70年間並收購森科公司股份由張家人共同經營。
　⒉張福專提供自己名下之臺中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之348建號建物作為森科公司之擔保品，足見張福專有提供其名下之不動產，為森科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之借款作為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被告共同經營之企業，張福專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福專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⒊張護錄以自己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及446建號建物為森科公司債務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張護錄共同經營之企業，張護錄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護錄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⒋讚億公司係森科公司為便於將木工機械出口至大陸所設立的子公司，資金均係出自於森科公司，森科公司之創設、經營已如前述，絕非原告個人之獨資所有。
　⒌至於就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部分，答辯內容與下列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答辯相同等語，資為抗辯。
　⒍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部分：
　⒈森科公司歷次之股權變動均依公司法規定，登記於公司股東名簿，並依法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臺中市政府呈報且奉核准在案。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所登錄之股東權數，依法有據，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股東權利依法即應獲法律保障，豈容原告否認。
　⒉森科公司原依90年11月23日以前的公司法規定有印製公司股票。其後，由於公司法90年修法，經濟部依據公司法第161條之1規定，於90年11月23日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因此，森科公司順應時勢於99年、105年及111年3次股權變動，都依新法規定將股權變動及股東名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在案，也委由會計師將公司股權變動依法陳報國稅局，不再使用股票背書轉讓或製發新股票移轉股權。
　⒊原告自78年至111年2月17日擔任森科公司董事長。原告訴求已廢棄多年不用的森科公司股票仍然有效，並且，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105年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然而，105年張少甫、張嘉宏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股權時，訴外人即原告之二兒子張瑋華亦同時取得森科公司600股之股權，都是由原告以森科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向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所申報，當時森科公司都未製發新股票給新股東張少甫、張嘉宏、張瑋華，也不是以股票背書轉讓方式辦理股權移轉。再者，更早在99年訴外人即原告張福田大兒子張勝彥取得森科公司1050股之股權時，也没有取得森科公司實體記名股票。再再證明，森科公司早已因應公司法修法及90年11月23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之規定，廢除記名股票，不再使用了。
　⒋綜前所述，森科公司歷年股權變動及轉讓均依相法令辦理，並經報請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核定在案。豈有，原告之兒子張勝彥、張瑋華取得森科公司股權有效，而張少甫、張嘉宏取得森科公司股權卻無效之理。原告主張，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0-113頁)：
　㈠張阿森及陳金鳳共生有七名子女，分別為長女徐張碧蓮、長 男張福吉、次男即原告張福田、次女李張碧霞、三男即張護錄（原名張福祿）、四男張福義及五男即張福專；原告張福田之配偶為張劉琴、兒子為張勝彥及張瑋華；張護錄之配偶為余笠緣( 原名余雪燕) 、兒子為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為鍾翠霞、兒子為張嘉宏。
　㈡依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提出予臺灣省政府及臺中市政府之股東名簿所記載，森科公司自設立後至今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如下：
　⒈森科公司於69年1月16日經核准設立，設立前於籌備階段公司名稱經數度變更，發起人會曾陸續討論以龍門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龍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上岡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亞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最終申請以森科公司為名稱獲准設立。設立時資本總額為200萬元，股份總數2000股、每股1000元，股東包含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
　⒉70年2月間，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祿持有320股、張福義持有280股、陳金鳳持有280股、張福專持有280股、張阿森持有280股、徐張碧蓮持有280股、原告張福田持有280股。
　⒊74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6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36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600股，於74年8月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錄持有620股(增加持有300股)、張福專860股(增加持有580股)、余笠緣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張劉琴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徐張碧蓮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李張碧霞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原告張福田560股(增加持有280股)。
　⒋78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64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64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2500股(增加持有1940股)、張護錄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880股)、張福專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640股)、吳志軒持有15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余笠緣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張劉琴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鍾翠霞持有10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
　⒌84年4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50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25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萬50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增加持有3900股)、張護錄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張福專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吳志軒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張劉琴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
　⒍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目前均為原告所持有。
　⒎森科公司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張少甫持有1200股、張護錄持有4800股、張福專持有4800股、張勝彥持有10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張劉琴持有12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張嘉宏持有1200股、張瑋華持有600股。
　⒏森科公司111年7月15日股東名簿記載就股東及持股數有變動，張護錄及張福專各持有之股份數均由4800股變更為3800股，另增加一名股東高榮彬，其持股數為2000股，其餘股東及持股數之記載均不變。
　㈢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60萬元，已發行股份總數60股，每股1000元，設立時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勝彥均各持有15股；於103年3月6日後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均各持有15股；讚億公司並未印製股票。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3頁)：
　㈠原告主張與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及鍾翠霞等人(下稱張護錄等4人)，就張護錄等四人於84年4月間之前所持有之森科公司股份(下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與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就張護錄、張福專告張少甫等人於讚億公司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股份(下稱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間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將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返還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森科公司有印製發行紙本股票，張少甫及張嘉宏均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紙本股票，茲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主張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票及股份均為其單獨出資取得或出資設立，系爭森科公司股份係借名在張護錄等4人，系爭讚億公司股份係借名登記在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等人，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所主張其單獨出資取得或設立森科公司、讚億公司，且與被告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達成借名合意等事實，負舉證之責，先予敘明。
　㈡原告並未舉證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等4人成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等語，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70年2月18日向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取得渠等股票之對價，係原告以名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0000號建物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借款取得之200萬元云云。然，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係於70年2月間由原始設立股東即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變更為原告與張護祿、張福專、訴外人張福義、陳金鳳、張阿森、徐張碧蓮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㈡⒈⒉)，而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與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等文件(見本院卷一第457-463頁)，原告係於70年8月間始以上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以擔保「森科公司」向該行之借款債務，是以上開股份移轉及借款之時間有相當落差，實難據此認定原告確有出資全數價款以受讓取得原由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所持有之森科公司股份。
　⒉至於就森科公司於74年7月間辦理增資16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⒊)，原告全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次增資之股款為原告所實際出資。
　⒊又就森科公司於78年7月間辦理增資64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⒋)，原告係主張依森科公司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於78年6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三第13頁)可知，森科公司於78年7月之增資款640萬元，實際係森科公司先提領出，被告並未出資云云。惟查，依原告此論述，亦僅能認為該次增資款，實際上係自森科公司之銀行帳戶領出款項後再以增資款名義於同日回存至同一銀行帳戶，亦無法認定該次增資款為「原告」所出資。
　⒋再者就森科公司於84年4月間辦理增資150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⒌)，原告主張該次增資之資金來源，係原告先自森科公司名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於84年4月8日轉帳支取850萬元，分為兩筆款項，第1筆轉入至名義為實際由原告所使用之張護錄名義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48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460萬元，第2筆轉入至原告配偶張劉琴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號37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505萬元，原告後再將上述領出之460萬、505萬，再連同原告自原告之銀行帳戶現金提領之475萬元，及自有現金60萬元，共計1500萬，於84年4月10日分三筆金額390萬元、570萬元、540萬元現金存入森科公司帳戶作為增資款等語。經查，原告上開所述業據原告提出森科公司、張護錄、張劉琴及原告等帳戶名義人之上開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摺內頁為證，且張護錄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47-155頁、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然查，依原告上開主張，該次增資款其中至少有830萬元出自於森科公司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計算式：460萬元+370萬元=830萬元)，原告就該次增資款至多僅以自有資金670萬元為出資(計算式：1500萬元-830萬元=670萬元)，而參諸該84年4月間之森科公司增資，每股1000元，原告增加持有3900股、原告配偶劉張琴增加持有850股、訴外人吳志軒增加持有2850股，共計增加持有760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⒌)，此部分增資款為760萬元，即縱不計入該次增資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資款部分，僅就原告、劉張琴及吳志軒之增資股數，原告僅證明實際以自有資金出資670萬元，則原告實難以上開證據證明，就該次增資中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加股數，其增資股款為原告所出資。
　⒌基上，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就森科公司自70年2月至84年4月間歷次變更股東、變更股東持股數、辦理增資，其相關之取得股份價款、增資股款均為原告一人所實際出資，更未證明就歷次之股東及持股數變更，有與張護錄等4人達成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則原告主張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有借名契約存在，並不可採，原告依民法第541條及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應背書轉讓予原告，更無理由。
　㈢原告並未舉證就被告張護錄、被告張福專及被告張少甫所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與被告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成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無理由：
　⒈就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設立登記之實收資本額，原告主張係於100年9月1日由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現金30萬元，及自原告實際管理之張福專名義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30萬元後，存入60萬元至讚億公司籌備處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等語。原告上開主張業據提出上開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存摺內頁及讚億公司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7-284頁)，且張福專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為真。
　⒉惟就一般常情而言，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通常以自己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反之，如以他人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即股東）時，則當事人間應有其他目的，或因親情或感情上之贈與、或為財產管理之便利，或為脫法等，因人而異。此一目的，關乎當事人成立者，究係「贈與」、「信託」或「借名登記」契約？抑或其他，概不能以他人名義登記之事實，即可證明或推論有「借名」關係。本件原告所舉上揭事證僅足證明於100年9月14日讚億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張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股份數其股款係由原告提領現金繳納之事實，然因原告出資，而將股份登記在張福專、張護錄名下原因不一，未必即係借名登記，則上揭事證對於張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是否借名登記乙情，並未能有所證明。再者，依上開事證亦無從證明後續自張勝彥取得15股讚億公司股份之張少甫與原告間有何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
　⒊基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就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名下各15股之讚億公司股份，各與上開三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上開三人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並不可採。
　㈣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記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
　⒉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⒍)。復依森科公司84年3月23日修訂、105年6月23日修訂之章程，其第6條規定：「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編號……發行之。」、第8條規定：「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連同由轉讓人背書之股票向本公司申請過戶，……」(見本院卷三第338、347頁)。
　⒊是依上開公司法規定及森科公司章程規定，森科公司確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就森科公司股份轉讓，應由記名股票上之記名股東以「背書轉讓」方式將該股票權利移轉予被背書人方生股份轉讓之效力。
　⒋查依張少甫及張嘉宏之答辯，其等並未爭執並未以背書轉讓方式取得森科公司股票，而僅抗辯相關之股東名簿登記為合法有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355頁)，則應可認定張少甫及張嘉宏就其自105年6月27日後在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所登記記載各持有1200股股份，其二人並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相對應持股數之森科公司記名股票，依上揭規定張少甫及張嘉宏並未取得森科公司之股份，則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均為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當有理由。
　⒌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雖辯稱：經濟部依公司法第161條之1規定，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是森科公司自99年後之股權變動均僅有就股東名簿為變更登記而不再使用股票云云。
　⒍惟，公司法第161條之1係規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達經濟部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強制發行股票，如未達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是對於未達一定數額者，首應依公司之章程規定為準，而依上所述，森科公司之章程迄今仍規定公司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原告主張森科公司之股東股份轉讓須依背書轉讓方式為之，實屬有據，被告及追加被告上開所辯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請求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應將各登記之讚億公司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於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1200股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上開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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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告  張福田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梁鈺府律師
            陳俊愷律師
被      告  余笠緣  
            張少甫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護錄  
上列被告余
笠緣及張少
甫之複代理
人及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被      告  鍾翠霞  
            張嘉宏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及
下一人之法
定代理人    張福專  
追加  被告  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
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
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少甫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
擔百分之七，由被告張嘉宏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
帶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
    第1項為：「㈠被告張護錄應將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㈡被告余笠緣
    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少
    甫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張
    福專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
    鍾翠霞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
    告張嘉宏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
    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讚億公司）登
    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㈧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
    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㈨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科公司
    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㈩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具狀變更
    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被告余笠緣、被告張福專、被告
    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
    。㈡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
    。㈢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
    。㈣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
    。㈤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三第154-155頁)，
    又於112年8月23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三)狀追加聲
    明：「確認被告張少甫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
    存在。確認被告張嘉宏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
    存在。」(見本院卷三第309-310頁)，復於112年9月15日以
    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更正附表)暨準備(四)狀更正附表如本判
    決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三第325-326頁)，再於112年10月6日
    具狀追加森科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三第431-432頁)，並於1
    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時更正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余笠
    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
    背書轉讓予原告。㈡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
    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
    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㈣被告張福專應將
    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張護錄應將
    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少甫應將
    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就聲明第一、四
    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09-1
    10頁)，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變更及追加均係基於就原告所主
    張其就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份與本件自然人被告間有成
    立借名契約之同一事實，原告訴之變更及追加合於前揭民事
    訴訟法之規定，應予准許。
　㈡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
    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
    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
    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裁判意
    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唯一出資者，並
    就與森科公司84年5月29日前所發行印製股票上載之記名股
    東有借名關係，又就原告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森科公司股
    東名簿上記載各持有1200股公司股份其股東權不存在一節，
    為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所否認，應認原告主
    觀上法律地位不安定，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就本
    件確認之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說明
    。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60年欲創業成立永和昌機械廠，並開始轉型生產推台
    鋸，生意開始發展，原告嗣後欲拓展事業規模，然因囿於當
    時法令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須達一定之人數始能設立，故原告
    與其他生意上夥伴，於69年1月16日共同出資設立森科公司
    ，轉而生產雙面刨木機，原始股東為原告、訴外人陳耀堂、
    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並由陳耀
    堂擔任負責人。
　㈡70年2月18日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退出經營，原告
    接手時，係以永和昌機械廠2台自動鉋木機作為森科公司營
    運之用，經營權轉讓時，原告以當時名下之臺中縣○○鄉○○段
    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
    0000號建物提供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並向該行借款
    ，借得之200萬元用於出資收購上開其他原始股東之股票，
    並因宥於當時公司法令，股份有限公司需7人始能成立，為
    了湊足人數，原告就找自家父母、兄弟姐妹作為借名股東，
    除原告外，其餘人別均無實際出資記錄。
　㈢原告收購森科公司股份後，於74年7月1日因公司規模擴大，
    原告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案，且因原告父親張阿森死亡、由
    原告繼承其股份，原告並使配偶張劉琴擔任公司董事之一，
    而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其餘各人無
    實際出資，股東名冊上所載之各人登記股數係原告與記帳士
    討論而得。
　㈣森科公司於78年5月25日因業務需要而增資，公司此次所增資
    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另減少董事人數，78年7月17
    日股東會決議由原告、被告張護錄(原名張福祿)、被告張福
    專擔任董事，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由原告擔任董事長。
　㈤森科公司又於84年3月23日決議增資，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
    是由原告所出資，並由原告擔任董事長，嗣後係張護錄、張
    福專向原告開口要求「3人股數要一樣多、其親屬要佔股」
    ，故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原告再將監察人吳志軒股
    份一分為三，將吳志軒股份分給張護錄、張福專、李張碧霞
    ，而張護錄之配偶即被告余笠緣(原名余雪燕)、張護錄之子
    即被告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即被告鍾翠霞、張福專之子即
    被告張嘉宏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之一，惟上開各人包含原告
    之子在內，對於森科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
　㈥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印製有實體股票，其中關於張護錄、
    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之紙本股票均如附表所示，上開記
    載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及鍾翠霞等4人(下稱張護錄等4
    人)為森科公司股東之股票，其股份實際上均為原告所出資
    。
　㈦至於雖森科公司於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張少甫、張
    嘉宏各為持有1200股股份數之股東，然因森科公司為有發行
    實體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而張少甫、張嘉宏均未經受背書
    轉讓而取得股票，張少甫、張嘉宏並未合法取得森科公司股
    份。
　㈧至於讚億公司係原告於100年9月7日申請設立，由原告與記帳
    士汪玉華討論後由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原告之子張勝彥
    擔任股東，103年時經記帳士汪玉華告知因監察人若兼任公
    司職位不能加保勞保，日後恐有退休金爭議，故改由張護錄
    之子張少甫擔任監察人且登記為股東一職。而設立讚億公司
    之全部資金，係由原告一人出資，各名義股東對於讚億公司
    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所登記股份，亦係原告指示記
    帳士汪玉華辦理。
　㈨綜上，因原告為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實際出資者，原告並
    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張
    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以口頭方
    式，於各次股份變動或設立登記時成立借名契約，原告為借
    名人，原告謹以本件起訴狀終止與上開之人間之借名契約，
    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
    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張護錄、張
    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返還予原告
    ，並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登
    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
　㈩並聲明：⒈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
    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⒉確認被告張少
    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⒊確
    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
    存在。⒋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⒌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⒍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
    原告。⒎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
二、被告則以：
　㈠張護錄、余笠緣、張少甫、張福專、鍾翠霞、張嘉宏部分：
　⒈原告與張福專、張護錄為兄弟，早年由訴外人張碧霞借得7萬
    元購買機台後，先以訴外人張福吉名義成立明輝工業社，此
    後張家人同居共財，一同經營工廠。嗣後因張福吉退出自力
    營生，才改以原告名義成立永和昌機械廠。於68年間，因同
    行邀約，遂以原告名義投資森科公司，並於69年間以原告名
    義購買當時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70年間並收
    購森科公司股份由張家人共同經營。
　⒉張福專提供自己名下之臺中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及
    同段之348建號建物作為森科公司之擔保品，足見張福專有
    提供其名下之不動產，為森科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之借款作
    為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被告共同經營之企業，
    張福專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自認），
    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
    之擔保，此情可徵張福專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
　⒊張護錄以自己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及446建號
    建物為森科公司債務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張護錄
    共同經營之企業，張護錄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
    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
    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護錄確實為森科公司
    之股東、董事甚明。
　⒋讚億公司係森科公司為便於將木工機械出口至大陸所設立的
    子公司，資金均係出自於森科公司，森科公司之創設、經營
    已如前述，絕非原告個人之獨資所有。
　⒌至於就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
    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部分，答辯內容與下列追
    加被告森科公司之答辯相同等語，資為抗辯。
　⒍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部分：
　⒈森科公司歷次之股權變動均依公司法規定，登記於公司股東
    名簿，並依法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台灣省政府建設廳、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臺中市政府呈報且奉核准在案。森科公
    司股東名簿上所登錄之股東權數，依法有據，基於信賴保護
    原則，股東權利依法即應獲法律保障，豈容原告否認。
　⒉森科公司原依90年11月23日以前的公司法規定有印製公司股
    票。其後，由於公司法90年修法，經濟部依據公司法第161
    條之1規定，於90年11月23日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
    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
    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
    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
    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
    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因此，森科公司順應時勢於99年、
    105年及111年3次股權變動，都依新法規定將股權變動及股
    東名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在案，也委由會計師將公司股權變
    動依法陳報國稅局，不再使用股票背書轉讓或製發新股票移
    轉股權。
　⒊原告自78年至111年2月17日擔任森科公司董事長。原告訴求
    已廢棄多年不用的森科公司股票仍然有效，並且，主張張少
    甫、張嘉宏於105年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
    。然而，105年張少甫、張嘉宏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股
    權時，訴外人即原告之二兒子張瑋華亦同時取得森科公司60
    0股之股權，都是由原告以森科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向主管
    機關及國稅局所申報，當時森科公司都未製發新股票給新股
    東張少甫、張嘉宏、張瑋華，也不是以股票背書轉讓方式辦
    理股權移轉。再者，更早在99年訴外人即原告張福田大兒子
    張勝彥取得森科公司1050股之股權時，也没有取得森科公司
    實體記名股票。再再證明，森科公司早已因應公司法修法及
    90年11月23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之規定，廢
    除記名股票，不再使用了。
　⒋綜前所述，森科公司歷年股權變動及轉讓均依相法令辦理，
    並經報請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核定在案。豈有，原告之兒子張
    勝彥、張瑋華取得森科公司股權有效，而張少甫、張嘉宏取
    得森科公司股權卻無效之理。原告主張，於法無據等語資為
    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0-113頁)：
　㈠張阿森及陳金鳳共生有七名子女，分別為長女徐張碧蓮、長 
    男張福吉、次男即原告張福田、次女李張碧霞、三男即張護
    錄（原名張福祿）、四男張福義及五男即張福專；原告張福
    田之配偶為張劉琴、兒子為張勝彥及張瑋華；張護錄之配偶
    為余笠緣( 原名余雪燕) 、兒子為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為
    鍾翠霞、兒子為張嘉宏。
　㈡依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提出予臺灣省政
    府及臺中市政府之股東名簿所記載，森科公司自設立後至今
    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如下：
　⒈森科公司於69年1月16日經核准設立，設立前於籌備階段公司
    名稱經數度變更，發起人會曾陸續討論以龍門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龍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上岡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亞
    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最終申請以森科公司為
    名稱獲准設立。設立時資本總額為200萬元，股份總數2000
    股、每股1000元，股東包含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
    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
　⒉70年2月間，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祿持有
    320股、張福義持有280股、陳金鳳持有280股、張福專持有2
    80股、張阿森持有280股、徐張碧蓮持有280股、原告張福田
    持有280股。
　⒊74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6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3
    6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600股，於74年8月辦理上開增資後
    ，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錄持有620股(增
    加持有300股)、張福專860股(增加持有580股)、余笠緣持有
    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張劉琴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
    東)、徐張碧蓮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李張碧霞持有4
    80股(增加持有200股)、原告張福田560股(增加持有280股)
    。
　⒋78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64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
    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10
    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64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
    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2500股(增加持
    有1940股)、張護錄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880股)、張福專持
    有1500股(增加持有640股)、吳志軒持有1500股(為該次新增
    股東)、余笠緣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張劉琴持有10
    00股(增加持有700股)、鍾翠霞持有10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
    )。
　⒌84年4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50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
    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25
    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萬50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
    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增
    加持有3900股)、張護錄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張
    福專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吳志軒持有4350股(增
    加持有28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張劉
    琴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增加持
    有850股)。
　⒍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
    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
    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
    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目前均為原告
    所持有。
　⒎森科公司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及持股數分別
    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張少甫持有1200股、張護錄持
    有4800股、張福專持有4800股、張勝彥持有1050股、余笠緣
    持有1850股、張劉琴持有12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張嘉
    宏持有1200股、張瑋華持有600股。
　⒏森科公司111年7月15日股東名簿記載就股東及持股數有變動
    ，張護錄及張福專各持有之股份數均由4800股變更為3800股
    ，另增加一名股東高榮彬，其持股數為2000股，其餘股東及
    持股數之記載均不變。
　㈢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60萬元
    ，已發行股份總數60股，每股1000元，設立時股東及持股數
    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勝彥均各持有15股；於
    103年3月6日後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
    錄及張少甫均各持有15股；讚億公司並未印製股票。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3頁)：
　㈠原告主張與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及鍾翠霞等人(下稱張護
    錄等4人)，就張護錄等四人於84年4月間之前所持有之森科
    公司股份(下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
    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
    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與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就張護錄、張福
    專告張少甫等人於讚億公司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股份(下稱
    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間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
    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
    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將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讚億公司
    股份返還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森科公司有印製發行紙本股票，張少甫及張嘉宏均
    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紙本股票，茲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
    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有無理
    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
    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主張借名登記契約
    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
    台上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主張森科
    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票及股份均為其單獨出資取得或出資設
    立，系爭森科公司股份係借名在張護錄等4人，系爭讚億公
    司股份係借名登記在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等人，既為被
    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所主張其單獨出資取得或設立森科公司
    、讚億公司，且與被告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系爭讚億公司
    股份達成借名合意等事實，負舉證之責，先予敘明。
　㈡原告並未舉證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等4人成
    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
    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
    予原告等語，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70年2月18日向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
    取得渠等股票之對價，係原告以名下臺中縣○○鄉○○段00000
    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0000
    號建物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借款取得之200萬元云
    云。然，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係於70年2月間由原始設
    立股東即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
    城、鄭蔡春蘭等人，變更為原告與張護祿、張福專、訴外人
    張福義、陳金鳳、張阿森、徐張碧蓮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㈡⒈⒉
    )，而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與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
    、他項權利證明書等文件(見本院卷一第457-463頁)，原告
    係於70年8月間始以上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灣
    中小企業銀行，以擔保「森科公司」向該行之借款債務，是
    以上開股份移轉及借款之時間有相當落差，實難據此認定原
    告確有出資全數價款以受讓取得原由陳耀堂、江耀輝、江陳
    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所持有之森科公司股
    份。
　⒉至於就森科公司於74年7月間辦理增資16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
    事項㈡⒊)，原告全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次增資之股款為原
    告所實際出資。
　⒊又就森科公司於78年7月間辦理增資64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
    項㈡⒋)，原告係主張依森科公司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號帳戶於78年6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三第1
    3頁)可知，森科公司於78年7月之增資款640萬元，實際係森
    科公司先提領出，被告並未出資云云。惟查，依原告此論述
    ，亦僅能認為該次增資款，實際上係自森科公司之銀行帳戶
    領出款項後再以增資款名義於同日回存至同一銀行帳戶，亦
    無法認定該次增資款為「原告」所出資。
　⒋再者就森科公司於84年4月間辦理增資1500萬元部分(見不爭
    執事項㈡⒌)，原告主張該次增資之資金來源，係原告先自森
    科公司名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
    戶，於84年4月8日轉帳支取850萬元，分為兩筆款項，第1筆
    轉入至名義為實際由原告所使用之張護錄名義世華聯合商業
    銀行豐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480萬元，
    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460萬元，第2筆轉入至
    原告配偶張劉琴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
    000帳號帳號37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5
    05萬元，原告後再將上述領出之460萬、505萬，再連同原告
    自原告之銀行帳戶現金提領之475萬元，及自有現金60萬元
    ，共計1500萬，於84年4月10日分三筆金額390萬元、570萬
    元、540萬元現金存入森科公司帳戶作為增資款等語。經查
    ，原告上開所述業據原告提出森科公司、張護錄、張劉琴及
    原告等帳戶名義人之上開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摺內頁為證
    ，且張護錄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
    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47-155頁、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
    原告上開主張為真。然查，依原告上開主張，該次增資款其
    中至少有830萬元出自於森科公司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
    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計算式：460萬元+370萬元=830
    萬元)，原告就該次增資款至多僅以自有資金670萬元為出資
    (計算式：1500萬元-830萬元=670萬元)，而參諸該84年4月
    間之森科公司增資，每股1000元，原告增加持有3900股、原
    告配偶劉張琴增加持有850股、訴外人吳志軒增加持有2850
    股，共計增加持有760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⒌)，此部分增資款
    為760萬元，即縱不計入該次增資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
    、鍾翠霞之增資款部分，僅就原告、劉張琴及吳志軒之增資
    股數，原告僅證明實際以自有資金出資670萬元，則原告實
    難以上開證據證明，就該次增資中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
    、鍾翠霞之增加股數，其增資股款為原告所出資。
　⒌基上，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就森科公司自70年2月至84年4月間
    歷次變更股東、變更股東持股數、辦理增資，其相關之取得
    股份價款、增資股款均為原告一人所實際出資，更未證明就
    歷次之股東及持股數變更，有與張護錄等4人達成借名契約
    之意思表示合致，則原告主張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
    股票有借名契約存在，並不可採，原告依民法第541條及第1
    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應背書轉讓
    予原告，更無理由。
　㈢原告並未舉證就被告張護錄、被告張福專及被告張少甫所持
    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與被告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成立借
    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
    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將渠等
    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無理由
    ：
　⒈就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設立登記之實收資本額，原告主
    張係於100年9月1日由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
    帳號帳戶提領現金30萬元，及自原告實際管理之張福專名義
    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30萬元後，
    存入60萬元至讚億公司籌備處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
    0帳號帳戶等語。原告上開主張業據提出上開銀行帳戶之交
    易明細、存摺內頁及讚億公司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為證(見
    本院卷二第277-284頁)，且張福專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
    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
    為真。
　⒉惟就一般常情而言，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通常以自己名義
    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反之，如以他人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
    （即股東）時，則當事人間應有其他目的，或因親情或感情
    上之贈與、或為財產管理之便利，或為脫法等，因人而異。
    此一目的，關乎當事人成立者，究係「贈與」、「信託」或
    「借名登記」契約？抑或其他，概不能以他人名義登記之事
    實，即可證明或推論有「借名」關係。本件原告所舉上揭事
    證僅足證明於100年9月14日讚億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張
    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股份數其股款係由原告提領現金
    繳納之事實，然因原告出資，而將股份登記在張福專、張護
    錄名下原因不一，未必即係借名登記，則上揭事證對於張福
    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是否借名登記乙情，
    並未能有所證明。再者，依上開事證亦無從證明後續自張勝
    彥取得15股讚億公司股份之張少甫與原告間有何借名登記契
    約之事實。
　⒊基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就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名下各1
    5股之讚億公司股份，各與上開三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則
    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
    條等規定，請求上開三人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
    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並不可採。
　㈣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
    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記名股票，
    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
　⒉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
    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
    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
    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⒍
    )。復依森科公司84年3月23日修訂、105年6月23日修訂之章
    程，其第6條規定：「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
    上簽名蓋章編號……發行之。」、第8條規定：「股份轉讓時
    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連同由轉讓人背
    書之股票向本公司申請過戶，……」(見本院卷三第338、347
    頁)。
　⒊是依上開公司法規定及森科公司章程規定，森科公司確有發
    行記名股票，則就森科公司股份轉讓，應由記名股票上之記
    名股東以「背書轉讓」方式將該股票權利移轉予被背書人方
    生股份轉讓之效力。
　⒋查依張少甫及張嘉宏之答辯，其等並未爭執並未以背書轉讓
    方式取得森科公司股票，而僅抗辯相關之股東名簿登記為合
    法有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355頁)，則應可認定張少甫
    及張嘉宏就其自105年6月27日後在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
    所登記記載各持有1200股股份，其二人並未經背書轉讓而取
    得相對應持股數之森科公司記名股票，依上揭規定張少甫及
    張嘉宏並未取得森科公司之股份，則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
    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均為1200股之股權不
    存在等語，當有理由。
　⒌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雖辯稱：經濟部依公司
    法第161條之1規定，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
    「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
    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
    ；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
    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有限公
    司得不發行股票，是森科公司自99年後之股權變動均僅有就
    股東名簿為變更登記而不再使用股票云云。
　⒍惟，公司法第161條之1係規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達經濟
    部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強制發行股票，如未達一定數額
    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是對於未達一
    定數額者，首應依公司之章程規定為準，而依上所述，森科
    公司之章程迄今仍規定公司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原告主張森
    科公司之股東股份轉讓須依背書轉讓方式為之，實屬有據，
    被告及追加被告上開所辯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
    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請求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
    應將各登記之讚億公司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於森科公司登
    記股份各1200股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上
    開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重訴字第30號
原      告  張福田  
訴訟代理人  李明海律師
            梁鈺府律師
            陳俊愷律師
被      告  余笠緣  
            張少甫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張護錄  
上列被告余
笠緣及張少
甫之複代理
人及上一人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被      告  鍾翠霞  
            張嘉宏  
兼上二人訴
訟代理人及
下一人之法
定代理人    張福專  
追加  被告  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訴訟代理人  高榮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股份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登記股份壹仟貳佰股之股權不存在。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張少甫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七，由被告張嘉宏與追加被告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連帶負擔百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㈠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二、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2款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㈠被告張護錄應將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㈡被告余笠緣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少甫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張福專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48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鍾翠霞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85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嘉宏應將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㈧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㈨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科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㈩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嗣於民國112年7月4日具狀變更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被告余笠緣、被告張福專、被告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㈡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㈢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㈣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三第154-155頁)，又於112年8月23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暨準備(三)狀追加聲明：「確認被告張少甫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確認被告張嘉宏對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見本院卷三第309-310頁)，復於112年9月15日以民事變更訴之聲明(更正附表)暨準備(四)狀更正附表如本判決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三第325-326頁)，再於112年10月6日具狀追加森科公司為被告(見本院卷三第431-432頁)，並於112年11月8日言詞辯論時更正聲明為：「㈠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㈡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㈢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㈣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㈤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㈥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㈦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見本院卷四第109-110頁)，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變更及追加均係基於就原告所主張其就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份與本件自然人被告間有成立借名契約之同一事實，原告訴之變更及追加合於前揭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應予准許。
　㈡又按確認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355裁判意旨參照)。查原告主張其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唯一出資者，並就與森科公司84年5月29日前所發行印製股票上載之記名股東有借名關係，又就原告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記載各持有1200股公司股份其股東權不存在一節，為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所否認，應認原告主觀上法律地位不安定，而得以確認判決除去，堪認原告就本件確認之訴部分，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先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於60年欲創業成立永和昌機械廠，並開始轉型生產推台鋸，生意開始發展，原告嗣後欲拓展事業規模，然因囿於當時法令規定股份有限公司須達一定之人數始能設立，故原告與其他生意上夥伴，於69年1月16日共同出資設立森科公司，轉而生產雙面刨木機，原始股東為原告、訴外人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並由陳耀堂擔任負責人。
　㈡70年2月18日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退出經營，原告接手時，係以永和昌機械廠2台自動鉋木機作為森科公司營運之用，經營權轉讓時，原告以當時名下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0000號建物提供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並向該行借款，借得之200萬元用於出資收購上開其他原始股東之股票，並因宥於當時公司法令，股份有限公司需7人始能成立，為了湊足人數，原告就找自家父母、兄弟姐妹作為借名股東，除原告外，其餘人別均無實際出資記錄。
　㈢原告收購森科公司股份後，於74年7月1日因公司規模擴大，原告召開股東會決議增資案，且因原告父親張阿森死亡、由原告繼承其股份，原告並使配偶張劉琴擔任公司董事之一，而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其餘各人無實際出資，股東名冊上所載之各人登記股數係原告與記帳士討論而得。
　㈣森科公司於78年5月25日因業務需要而增資，公司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另減少董事人數，78年7月17日股東會決議由原告、被告張護錄(原名張福祿)、被告張福專擔任董事，同日召開董事會決議由原告擔任董事長。
　㈤森科公司又於84年3月23日決議增資，此次所增資之數額亦均是由原告所出資，並由原告擔任董事長，嗣後係張護錄、張福專向原告開口要求「3人股數要一樣多、其親屬要佔股」，故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原告再將監察人吳志軒股份一分為三，將吳志軒股份分給張護錄、張福專、李張碧霞，而張護錄之配偶即被告余笠緣(原名余雪燕)、張護錄之子即被告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即被告鍾翠霞、張福專之子即被告張嘉宏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之一，惟上開各人包含原告之子在內，對於森科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
　㈥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印製有實體股票，其中關於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之紙本股票均如附表所示，上開記載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及鍾翠霞等4人(下稱張護錄等4人)為森科公司股東之股票，其股份實際上均為原告所出資。
　㈦至於雖森科公司於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張少甫、張嘉宏各為持有1200股股份數之股東，然因森科公司為有發行實體股票之股份有限公司，而張少甫、張嘉宏均未經受背書轉讓而取得股票，張少甫、張嘉宏並未合法取得森科公司股份。
　㈧至於讚億公司係原告於100年9月7日申請設立，由原告與記帳士汪玉華討論後由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原告之子張勝彥擔任股東，103年時經記帳士汪玉華告知因監察人若兼任公司職位不能加保勞保，日後恐有退休金爭議，故改由張護錄之子張少甫擔任監察人且登記為股東一職。而設立讚億公司之全部資金，係由原告一人出資，各名義股東對於讚億公司之佔股比例均係原告所決定，所登記股份，亦係原告指示記帳士汪玉華辦理。
　㈨綜上，因原告為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實際出資者，原告並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以口頭方式，於各次股份變動或設立登記時成立借名契約，原告為借名人，原告謹以本件起訴狀終止與上開之人間之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就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
　㈩並聲明：⒈被告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鍾翠霞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⒉確認被告張少甫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⒊確認被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⒋被告張福專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⒌被告張護錄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⒍被告張少甫應將讚億公司登記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⒎就聲明第一、四至六部分，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張護錄、余笠緣、張少甫、張福專、鍾翠霞、張嘉宏部分：
　⒈原告與張福專、張護錄為兄弟，早年由訴外人張碧霞借得7萬元購買機台後，先以訴外人張福吉名義成立明輝工業社，此後張家人同居共財，一同經營工廠。嗣後因張福吉退出自力營生，才改以原告名義成立永和昌機械廠。於68年間，因同行邀約，遂以原告名義投資森科公司，並於69年間以原告名義購買當時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70年間並收購森科公司股份由張家人共同經營。
　⒉張福專提供自己名下之臺中市○○區○○○段○○○段00地號土地及同段之348建號建物作為森科公司之擔保品，足見張福專有提供其名下之不動產，為森科公司向國泰世華銀行之借款作為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被告共同經營之企業，張福專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福專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⒊張護錄以自己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及446建號建物為森科公司債務擔保，倘若森科公司不是原告與張護錄共同經營之企業，張護錄僅為森科公司股份之出名人(假設語氣、非自認），衡情論理，豈有可能提供自己所有之財產作為森科公司借款之擔保，此情可徵張護錄確實為森科公司之股東、董事甚明。
　⒋讚億公司係森科公司為便於將木工機械出口至大陸所設立的子公司，資金均係出自於森科公司，森科公司之創設、經營已如前述，絕非原告個人之獨資所有。
　⒌至於就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張嘉宏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各登記股份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部分，答辯內容與下列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答辯相同等語，資為抗辯。
　⒍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㈡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部分：
　⒈森科公司歷次之股權變動均依公司法規定，登記於公司股東名簿，並依法檢附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台灣省政府建設廳、經濟部中部辦公室、臺中市政府呈報且奉核准在案。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所登錄之股東權數，依法有據，基於信賴保護原則，股東權利依法即應獲法律保障，豈容原告否認。
　⒉森科公司原依90年11月23日以前的公司法規定有印製公司股票。其後，由於公司法90年修法，經濟部依據公司法第161條之1規定，於90年11月23日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因此，森科公司順應時勢於99年、105年及111年3次股權變動，都依新法規定將股權變動及股東名薄呈報主管機關核准在案，也委由會計師將公司股權變動依法陳報國稅局，不再使用股票背書轉讓或製發新股票移轉股權。
　⒊原告自78年至111年2月17日擔任森科公司董事長。原告訴求已廢棄多年不用的森科公司股票仍然有效，並且，主張張少甫、張嘉宏於105年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然而，105年張少甫、張嘉宏所取得森科公司各1200股股權時，訴外人即原告之二兒子張瑋華亦同時取得森科公司600股之股權，都是由原告以森科公司法定代理人名義向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所申報，當時森科公司都未製發新股票給新股東張少甫、張嘉宏、張瑋華，也不是以股票背書轉讓方式辦理股權移轉。再者，更早在99年訴外人即原告張福田大兒子張勝彥取得森科公司1050股之股權時，也没有取得森科公司實體記名股票。再再證明，森科公司早已因應公司法修法及90年11月23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之規定，廢除記名股票，不再使用了。
　⒋綜前所述，森科公司歷年股權變動及轉讓均依相法令辦理，並經報請主管機關及國稅局核定在案。豈有，原告之兒子張勝彥、張瑋華取得森科公司股權有效，而張少甫、張嘉宏取得森科公司股權卻無效之理。原告主張，於法無據等語資為抗辯。
　⒌並聲明：⑴原告之訴駁回。⑵若受不利判決，被告願提供擔保，請准宣告免假執行。
三、不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0-113頁)：
　㈠張阿森及陳金鳳共生有七名子女，分別為長女徐張碧蓮、長 男張福吉、次男即原告張福田、次女李張碧霞、三男即張護錄（原名張福祿）、四男張福義及五男即張福專；原告張福田之配偶為張劉琴、兒子為張勝彥及張瑋華；張護錄之配偶為余笠緣( 原名余雪燕) 、兒子為張少甫；張福專之配偶為鍾翠霞、兒子為張嘉宏。
　㈡依森科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森科公司）提出予臺灣省政府及臺中市政府之股東名簿所記載，森科公司自設立後至今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如下：
　⒈森科公司於69年1月16日經核准設立，設立前於籌備階段公司名稱經數度變更，發起人會曾陸續討論以龍門機械股份有限公司、龍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上岡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亞山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作為公司名稱，最終申請以森科公司為名稱獲准設立。設立時資本總額為200萬元，股份總數2000股、每股1000元，股東包含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
　⒉70年2月間，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祿持有320股、張福義持有280股、陳金鳳持有280股、張福專持有280股、張阿森持有280股、徐張碧蓮持有280股、原告張福田持有280股。
　⒊74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60萬元，增資後資本總額為36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600股，於74年8月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張護錄持有620股(增加持有300股)、張福專860股(增加持有580股)、余笠緣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張劉琴持有3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徐張碧蓮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李張碧霞持有480股(增加持有200股)、原告張福田560股(增加持有280股)。
　⒋78年7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64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10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64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2500股(增加持有1940股)、張護錄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880股)、張福專持有1500股(增加持有640股)、吳志軒持有15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余笠緣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張劉琴持有1000股(增加持有700股)、鍾翠霞持有1000股(為該次新增股東)。
　⒌84年4月間，森科公司辦理增資1500萬元，並向臺灣省政府申請辦理增資變更登記經獲准，增資後森科公司資本總額為2500萬元，該次發行新股1萬5000股，於辦理上開增資後，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增加持有3900股)、張護錄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張福專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吳志軒持有4350股(增加持有28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張劉琴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增加持有850股)。
　⒍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目前均為原告所持有。
　⒎森科公司105年6月27日之股東名簿記載，股東及持股數分別為：原告張福田持有6400股、張少甫持有1200股、張護錄持有4800股、張福專持有4800股、張勝彥持有1050股、余笠緣持有1850股、張劉琴持有1250股、鍾翠霞持有1850股、張嘉宏持有1200股、張瑋華持有600股。
　⒏森科公司111年7月15日股東名簿記載就股東及持股數有變動，張護錄及張福專各持有之股份數均由4800股變更為3800股，另增加一名股東高榮彬，其持股數為2000股，其餘股東及持股數之記載均不變。
　㈢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經核准設立登記，資本總額60萬元，已發行股份總數60股，每股1000元，設立時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勝彥均各持有15股；於103年3月6日後股東及持股數為原告張福田、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均各持有15股；讚億公司並未印製股票。
四、爭執事項(見本院卷四第113頁)：
　㈠原告主張與張護錄、余笠緣、張福專及鍾翠霞等人(下稱張護錄等4人)，就張護錄等四人於84年4月間之前所持有之森科公司股份(下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有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與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就張護錄、張福專告張少甫等人於讚億公司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股份(下稱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間有借名契約存在，原告以本件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等人將所登記持有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返還登記予原告，有無理由？
　㈢原告主張森科公司有印製發行紙本股票，張少甫及張嘉宏均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紙本股票，茲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有無理由？
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借名登記契約，乃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出名人與借名人間應有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當事人主張借名登記契約者，應就該借名登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23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原告主張森科公司及讚億公司之股票及股份均為其單獨出資取得或出資設立，系爭森科公司股份係借名在張護錄等4人，系爭讚億公司股份係借名登記在張護錄、張福專、張少甫等人，既為被告所否認，原告應就所主張其單獨出資取得或設立森科公司、讚億公司，且與被告就系爭森科公司股份、系爭讚億公司股份達成借名合意等事實，負舉證之責，先予敘明。
　㈡原告並未舉證就附表所示之森科公司股票，與張護錄等4人成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將如附表所示之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等語，無理由：
　⒈原告主張其於70年2月18日向陳耀堂等6名森科公司原始股東取得渠等股票之對價，係原告以名下臺中縣○○鄉○○段0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坐落之門牌號碼臺中縣○○鄉○○路000巷0000號建物向台灣中小企業銀行設定抵押借款取得之200萬元云云。然，森科公司之股東及持股數係於70年2月間由原始設立股東即原告、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變更為原告與張護祿、張福專、訴外人張福義、陳金鳳、張阿森、徐張碧蓮等人(見不爭執事項㈡⒈⒉)，而依原告所提出之土地與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他項權利證明書等文件(見本院卷一第457-463頁)，原告係於70年8月間始以上開不動產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予台灣中小企業銀行，以擔保「森科公司」向該行之借款債務，是以上開股份移轉及借款之時間有相當落差，實難據此認定原告確有出資全數價款以受讓取得原由陳耀堂、江耀輝、江陳春美、郭茂男、高鐵城、鄭蔡春蘭等人所持有之森科公司股份。
　⒉至於就森科公司於74年7月間辦理增資16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⒊)，原告全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該次增資之股款為原告所實際出資。
　⒊又就森科公司於78年7月間辦理增資64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⒋)，原告係主張依森科公司於台灣中小企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於78年6月15日之交易明細(見本院卷三第13頁)可知，森科公司於78年7月之增資款640萬元，實際係森科公司先提領出，被告並未出資云云。惟查，依原告此論述，亦僅能認為該次增資款，實際上係自森科公司之銀行帳戶領出款項後再以增資款名義於同日回存至同一銀行帳戶，亦無法認定該次增資款為「原告」所出資。
　⒋再者就森科公司於84年4月間辦理增資1500萬元部分(見不爭執事項㈡⒌)，原告主張該次增資之資金來源，係原告先自森科公司名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於84年4月8日轉帳支取850萬元，分為兩筆款項，第1筆轉入至名義為實際由原告所使用之張護錄名義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帳戶000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48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460萬元，第2筆轉入至原告配偶張劉琴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號370萬元，並於84年4月10日自該帳戶提領現金505萬元，原告後再將上述領出之460萬、505萬，再連同原告自原告之銀行帳戶現金提領之475萬元，及自有現金60萬元，共計1500萬，於84年4月10日分三筆金額390萬元、570萬元、540萬元現金存入森科公司帳戶作為增資款等語。經查，原告上開所述業據原告提出森科公司、張護錄、張劉琴及原告等帳戶名義人之上開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及存摺內頁為證，且張護錄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二第147-155頁、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然查，依原告上開主張，該次增資款其中至少有830萬元出自於森科公司之世華聯合商業銀行豐原分行000000000000帳號帳戶(計算式：460萬元+370萬元=830萬元)，原告就該次增資款至多僅以自有資金670萬元為出資(計算式：1500萬元-830萬元=670萬元)，而參諸該84年4月間之森科公司增資，每股1000元，原告增加持有3900股、原告配偶劉張琴增加持有850股、訴外人吳志軒增加持有2850股，共計增加持有760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⒌)，此部分增資款為760萬元，即縱不計入該次增資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資款部分，僅就原告、劉張琴及吳志軒之增資股數，原告僅證明實際以自有資金出資670萬元，則原告實難以上開證據證明，就該次增資中張護錄、張福專、余笠緣、鍾翠霞之增加股數，其增資股款為原告所出資。
　⒌基上，原告無法舉證證明就森科公司自70年2月至84年4月間歷次變更股東、變更股東持股數、辦理增資，其相關之取得股份價款、增資股款均為原告一人所實際出資，更未證明就歷次之股東及持股數變更，有與張護錄等4人達成借名契約之意思表示合致，則原告主張與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有借名契約存在，並不可採，原告依民法第541條及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等4人就附表所示之股票應背書轉讓予原告，更無理由。
　㈢原告並未舉證就被告張護錄、被告張福專及被告張少甫所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與被告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成立借名契約，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無理由：
　⒈就讚億公司於100年9月14日設立登記之實收資本額，原告主張係於100年9月1日由原告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現金30萬元，及自原告實際管理之張福專名義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提領30萬元後，存入60萬元至讚億公司籌備處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00帳號帳戶等語。原告上開主張業據提出上開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存摺內頁及讚億公司股東繳納股款明細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277-284頁)，且張福專於111年5月11日言詞辯論程序確自陳不清楚上開帳戶（見本院卷一第181頁），堪認為真。
　⒉惟就一般常情而言，以自有資金繳納股款，通常以自己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反之，如以他人名義登記為股份所有人（即股東）時，則當事人間應有其他目的，或因親情或感情上之贈與、或為財產管理之便利，或為脫法等，因人而異。此一目的，關乎當事人成立者，究係「贈與」、「信託」或「借名登記」契約？抑或其他，概不能以他人名義登記之事實，即可證明或推論有「借名」關係。本件原告所舉上揭事證僅足證明於100年9月14日讚億公司設立登記時，登記於張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股份數其股款係由原告提領現金繳納之事實，然因原告出資，而將股份登記在張福專、張護錄名下原因不一，未必即係借名登記，則上揭事證對於張福專、張護錄名下之各15股讚億公司股份是否借名登記乙情，並未能有所證明。再者，依上開事證亦無從證明後續自張勝彥取得15股讚億公司股份之張少甫與原告間有何借名登記契約之事實。
　⒊基上，原告未能舉證證明就張護錄、張福專及張少甫名下各15股之讚億公司股份，各與上開三人成立借名登記契約，則原告主張以起訴狀終止借名契約，並依民法第541條、第179條等規定，請求上開三人將渠等所登記持有之讚億公司股份各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並不可採。
　㈣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各自對於追加被告森科公司之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
　⒈按90年11月12日修正前之公司法第164條規定：「記名股票，由股票持有人以背書轉讓之。」。
　⒉森科公司於84年5月29日就公司之已發行股份有印製股票，其中記載張護錄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張福專為股東之股票5張共4350股、記載余笠緣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記載鍾翠霞為股東之股票2張共1850股(見不爭執事項㈡⒍)。復依森科公司84年3月23日修訂、105年6月23日修訂之章程，其第6條規定：「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由董事三人以上簽名蓋章編號……發行之。」、第8條規定：「股份轉讓時應由轉讓人及受讓人填具股份轉讓申請書，連同由轉讓人背書之股票向本公司申請過戶，……」(見本院卷三第338、347頁)。
　⒊是依上開公司法規定及森科公司章程規定，森科公司確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就森科公司股份轉讓，應由記名股票上之記名股東以「背書轉讓」方式將該股票權利移轉予被背書人方生股份轉讓之效力。
　⒋查依張少甫及張嘉宏之答辯，其等並未爭執並未以背書轉讓方式取得森科公司股票，而僅抗辯相關之股東名簿登記為合法有效等語(見本院卷三第354-355頁)，則應可認定張少甫及張嘉宏就其自105年6月27日後在森科公司「股東名簿」上所登記記載各持有1200股股份，其二人並未經背書轉讓而取得相對應持股數之森科公司記名股票，依上揭規定張少甫及張嘉宏並未取得森科公司之股份，則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追加被告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均為1200股之股權不存在等語，當有理由。
　⒌張少甫、張嘉宏及追加被告森科公司雖辯稱：經濟部依公司法第161條之1規定，以經濟部90商字第09002254560號函：「主旨：公告實收資本額達新台幣5億元以上之股份有限公司，應於設立登記或發行新股變更登記後3個月內發行股票；其未達該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之解釋令，公告實收資本額未達新台幣5億元之股份有限公司得不發行股票，是森科公司自99年後之股權變動均僅有就股東名簿為變更登記而不再使用股票云云。
　⒍惟，公司法第161條之1係規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資本額達經濟部所定一定數額以上者，應強制發行股票，如未達一定數額者，除「章程另有規定」外，得不發行股票。是對於未達一定數額者，首應依公司之章程規定為準，而依上所述，森科公司之章程迄今仍規定公司有發行記名股票，則原告主張森科公司之股東股份轉讓須依背書轉讓方式為之，實屬有據，被告及追加被告上開所辯實不可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張護錄等4人應將如附表所示森科公司之紙本股票背書轉讓予原告，請求張福專、張護錄及張少甫應將各登記之讚億公司股份15股返還登記予原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請求確認張少甫及張嘉宏對於森科公司登記股份各1200股股權不存在，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告上開經駁回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七、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4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潘怡學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5 　　日
　　　　　　　　　　　　　　　 書記官 蔡秋明



